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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18-089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与西湖新能源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深圳中京光启防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

方”或“中京光启防务”）与协议对方经过协商达成的初步意向，具体合作方案

和合作细节以相关各方最终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

下简称“本协议”）具体实施内容、进度及其对公司未来年度业绩的影响仍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将密切关注合作事项的进展状况。本协议书签订后涉及的各后续事

宜，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公司决策审批程序及相应的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双方尚在推进具体合

作事宜，其实施进度存在不确定性，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预计将对公司未来业务带来积极影响。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18 年 7 月 5 日，深圳市西湖新能源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或“西湖新能源”）与中京光启防务在深圳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协议为确定双方的合作意向而定，双方同意本协议的约定为双方在未来合

作的指导原则。双方将在本协议签订后逐步就具体合作内容进行协商，并讨论和

最终签订有关项目的合作协议。双方所有的合作以最终签订的合作协议为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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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且符合各方业务审批条件和办理程序的前提下后续展开。  

    二、协议对方情况介绍 

深圳市西湖新能源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3 月，由深圳市友联出

行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西湖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巨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

市宇泓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为新能源汽车运营商。 

注册资本：6250 万元。 

公司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宝安南路西湖大厦 410 

法定代表人：龙爱国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销售；汽车租赁；新能源汽车产业、充电桩、智能交

通软件系统、绿色交通产业投资及为相关企业提供运营管理服务（具体项目另行

申报）；绿色交通技术研发。（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

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从事道路客运、货运经营；国内旅游。 

西湖新能源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西湖新能源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 

    三、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目标及内容 

充分发挥双方优势，联合设计打造超材料新能源汽车，布局未来汽车轻量化、

智能化、共享出行、零辐射健康出行解决方案市场，以智能复合超材料在新能源

汽车领域的广泛应用开展深入合作： 

1、打造智能复合超材料低辐射（零辐射）电动汽车，以绿色健康出行为理

念，发挥超材料对电磁辐射控制能力，共同推进电动汽车防辐射国家标准的制订，

共建电动汽车辐射检测实验室。 

2、共同推动智能复合超材料在新能源汽车中规模应用。把握新能源汽车变

革发展趋势和汽车产业转型发展要求，以现实需求为牵引，以逆向设计技术为核

心，充分发挥超材料的智能、感知关键特性，打造颠覆传统认知的超材料汽车。 

3、共同发展智能复合超材料在车辆领域轻量化、功能化、智能化应用。着

力解决汽车底盘、乘员舱等结构件轻量化智能化，以及超材料车联网通信等技术

问题，布局氢燃料汽车储氢罐研发生产及在线疲劳检测技术突破，加快推进储氢

罐国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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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共同布局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运营新模式。建设“电动汽车+充电一体化”、

“燃料汽车+加氢站一体化”运营模式，推进电动汽车、网约车、共享汽车全球

化建设，布局未来交通出行，打造交通出行运营服务品牌，共同打造交通出行生

态圈。 

5、在同等条件下，甲乙双方互视对方及其关联公司为优先合作伙伴，资源

共享、客户共享。 

6、推动智能复合超材料在电动汽车防辐射、汽车零部件、燃料汽车等方面

的应用，包括但不限于研发改替代传统钢制电池包外壳解决方案、轻量化智能化

汽车底盘、乘员舱等汽车关键部件等；同时开展智能复合超材料产品市场开发，

共建交通出行生态圈。 

（二）保密条款 

1、双方承诺，对在合作过程中所掌握或知悉的对方的相关商业秘密和技术

信息、情报、资料、项目及本协议内容等，双方都有保密的义务，除非获得对方

认可，不得向第三方或无知悉必要的人员泄露，也不得擅自作与合作项目无关的

任何使用。 

2、甲乙双方承诺，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对方书面同意，均不透露双方技术

和产品信息，不侵犯对方的合法知识产权。 

3、项目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知识产权 

①各方独立完成的所有权归各自所有，对方有使用权；共同完成的，双方另

行协商分配。 

②项目成果的转让，须双方书面同意的前提下进行，任何一方不得私自开展。 

四、本次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充分发挥签约双方在各自行业内的优势，将有利于公司智能复合超材

料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推广应用。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双方尚在推进具体合作事

宜，其实施进度存在不确定性，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预计

将对公司未来业务带来积极影响。 

本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协议对西湖

新能源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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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公司与协议对方经过协商达成的初

步意向，具体合作方案和合作细节以相关各方最终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本《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具体实施内容、进度及其对公司未来年度业绩的影响仍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将密切关注合作事项的进展状况。本协议书签订后涉及的各后续事宜，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公司决策审批程序及相应的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西湖新能源与中京光启防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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